附件2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具体要求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加快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加强灌区末级渠系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促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要求，财政部、水利部决定，在13个粮食主产区的第三批重点县中安排100个县，以重点县建设为平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以下简称示范县）。具体要求如下：

一、选择条件
示范县名单由省级财政、水利部门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分配的示范县名额，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择优确定。示范县除符合重点县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省（区）产粮大县。
（二）县委县政府重视农田建设工作，资金整合能力较强，提出的农田建设资金整合方案切实可行，并承诺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三）正在实施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测土配方施肥、农技推广等多个农田建设相关项目。
（四）项目区土地集中连片，项目区面积一般不小于5000亩。

二、建设内容

坚持综合治理，以小农水重点县建设为平台，以小农水专项资金为引导，积极整合农田建设相关资金，着力解决农田灌排、土壤质量和耕作技术配套等问题：
（一）主要解决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改造问题，提高农田抗御旱涝灾害能力；
（二）通过整合资金，实施耕地平整和畦田改造，建设完善田间作业道路和农田防护林；加强测土配方施肥，提升耕地基础地力；加大先进适用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提高农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三、建设与管理要求
（一）依据规划，明确任务。依据统一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或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的原则，确定本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区域（细化到自然村），提出三年建设任务，确定年度项目区域，把建设任务落实到具体地块。
（二）提高标准，综合整治。适当提高亩均投资标准，结合资金整合项目，采取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平整、提升土壤肥力、农技推广等综合措施，实现“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林网建设适宜、科技集成适用、优质高产高效”的总体目标。
（三）整合资金，协同推进。以小农水重点县为平台，积极整合农田建设相关资金，在不改变资金用途和性质的前提下，将项目统筹安排在相同或相邻区域实施，在县委县政府主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
（四）严格验收，强化管护。建立验收考核制度，制定严格的建设标准和验收指标，做到建设一片、验收一片、交付一片、发挥效益一片，并对项目建设、资金监管等情况进行绩效考核。在维护农民承包权益的基础上，明确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的管护主体和责任，加强运行维护，确保长效利用。
四、补助标准
每县每年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不少于2万亩。中央财政对每个示范县除安排重点县补助资金800万元外，再增加补助400万元，省级财政对每县补助规模原则上不低于800万元，市、县财政也要努力增加投入。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09】335号）执行。耕地平整和畦田改造、田间作业道路和农田防护林建设，以及耕作技术推广等建设内容，不在中央财政小农水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上述建设内容通过整合农田建设相关资金完成。
省级财政部门在安排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测土配方施肥、农技推广等专项资金时，要重点向示范县倾斜，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对示范县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的支持力度，积极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
五、建设方案编制要求
示范县除按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方案（2011—2013年）编写提纲”编制三年建设方案外，还应在三年建设方案中增加以下内容：

（一）在“基本情况”中增加说明本县农田基本情况，包括：高产和中低产田的面积、单产及其分布，5000亩以上连片地块情况等；
（二）在“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情况”中，已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的县，需简要概述高标准农田规划的主要内容；

（三）在“建设目标与任务”中，进一步补充完善重点县建设目标：除提出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目标外，还要根据资金整合方案，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他措施的现状水平和建设目标（包括：平整耕地、建设田间道路、建设田间防护林、耕作技术推广等，某项措施现状水平已达到高标准农田标准的，建设目标可不填），并明确本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区域（细化到自然村）；
（四）在“资金筹措与资金整合”中，对应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与任务，制定详细可行的资金整合方案；
（五）在“保障措施”中，制定详细的施工、竣工、验收进度计划及制定确保高标准农田建后运行管护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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